臺北市101年度國民中學性別平等教育研習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：

（一）教育部101年度（友善校園）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。

（二）臺北市政府101年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。

（三）臺北市立公私立國民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分區重點學校101年度工作實施計畫。

二、目的：

（一）提昇本市國中教師性別平等教育專業輔導知能，建立正確性別意識觀。

（二）深入議題核心，了解青少年性發展與性議題處理原則，掌握與青少年談性概念，有能力處理學生相關之性議題。

（三）形成性平議題教師相互支援團體網絡，共同研討性平議題，預防性騷擾、性侵害、家庭與校園暴力問題，形塑平等、自主、安全的校園環境文化，建立尊重、關懷、友愛無性別歧視的教育學習環境。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五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

六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

七、研習時間與地點：101年11月29(四) 08：30~12：00

   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（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68巷15號）

八、研習主題內容：

	場 次

時 間
	101年11月29 日(四)
	主持人/主講人
	地點

	08：30

│

08：50
	報  到
	一樓會議中心

	08：50

│

09：00
	始業式
	張銀釵校長
	一樓會議中心

	09：00

│

12：00
	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性別意涵
	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研發部主任
謝莉君主任
	一樓會議中心

	備 註
	1.每場次全程參加研習者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。

2.以分享、短講、影片討論，引導教師由不同層面認識了解流行文化的性別意涵，進而深入議題核心，協助教師有能力與教師、家長、學生討論與面對。


九、研習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性平業務承辦人、綜合領域教師或對性別平等教育有興趣之教師。
十、報名方式： 

（一）參加教師請於11月27日（二）前逕上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登錄報名。

（二）學校承辦人：興雅國中 2723-2771分機61  承辦人：黃聖茹組長

十一、參加研習教師准予公假，每場次全程參加教師研習者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。

十二、本校停車位有限，請參加人員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，並自備環保用具。

十三、研習經費：由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十四、本研習計畫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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